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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傳　真：02-2738-6460

聯絡人：許雅雯

電　話：02-7712-9035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7月7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資(六)字第109009756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會銜發布令、修正條文、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 (0097564A00_ATTCH1.pdf、

0097564A00_ATTCH3.odt、0097564A00_ATTCH4.pdf)

主旨：「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辦法」，業經本部會銜

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中華民國109年7月3日以臺教資

（六）字第1090059856B號、環署化字第1098000286A號令

修正發布，名稱並修正為「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及關注化學

物質管理辦法」，檢送發布令影本（含法規條文）1份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次係配合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於108年1月16日修正公布

為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，新增

關注化學物質管理及預防、聯防、應變等應遵行事項，為

使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方式符合學校現況與實際運作需

求，落實化學物質管理，爰修正本案，除名稱修正為「學

術機構運作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辦法」外，其修正要

點如下：

(一)修正法源授權依據。（修正條文第1條）

(二)修正「學術機構」定義範圍，排除軍事、警察校院及矯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教育局 10907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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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學校，並增列「運作管理單位」之用詞定義。（修正

條文第2條）

(三)修正學術機構得免設立管理委員會樣態之規定。（修正

條文第4條）

(四)修正明定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前申請登記

文件或核可文件之規定；其運作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，

區分數運作管理單位者，應分別依運作管理單位申請

之。（修正條文第5條）

(五)學術機構應於單一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總量內，依

管理需求訂定所轄單一運作單位運作單一毒性或關注化

學物質之最大允許運作量。（修正條文第6條）

(六)學術機構運作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及經中央主

管機關指定公告具有危害性之關注化學物質（以下簡稱

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），其設置專業技術管理人員之規

定。（修正條文第7條）

(七)學術機構運作關注化學物質記錄、申報及紀錄保存方

式。（修正條文第9條）

(八)學術機構除廢棄、輸出外，其運作總量達中央主管機關

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、第二十四條第三項公告之分級

運作量者，應設置偵測及警報設備。（修正條文第11

條）

(九)學術機構運作第一類至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及危害性關

注化學物質者，應加入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聯防組織，

並依本法第三十八條規定辦理。（修正條文第12條）

(十)學術機構應積極預防事故發生，並於事故發生時，即採

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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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緊急防治措施及通報。（修正條文第13條）

(十一)學術機構收受毒性化學物質及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之

申報期限規定。（修正條文第14條）

二、本部後續將辦理法規修正內容說明會，另本案電子檔得於

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（http://edu.law.moe.gov.tw）下

載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全國高級中等學校、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局(處)、本部

部屬機關(構)

副本：本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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